	吐鲁番市生态环境局托克逊县分局行政处罚案件统计表

	序号
	案件序号
	处罚人
	被处罚人
	违法类型
	违反法律具体条款
	金额
（万元）
	听证情况
	执行情况
	备注

	1
	2025-4
	吐鲁番市生态环境局托克逊县分局
	新疆众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	违反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二款“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、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应当与排污许可证规定相符。”的规定。
	依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整治：（一）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数量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；”的规定
	处罚款人民币¥76400元整（大写：柒万陆仟肆佰元整）
	否
	未执行
	准备缴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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